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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标准制定和风险评估上存在的法律争论，实质上就是关于在风险规制中‘良好’公共行政的
作用和性质是什么以及应该是什么的争论。
”这就是《风险规制与行政宪政主义》一书意在表达的核心主张。
该书通过触及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世界贸易组织和欧盟的一组案例研究，探讨了行政决策者应该
如何规制环境风险和公众健康风险，提出在此问题上的争议其实并非科学制定规则和民主制定规则之
争，而是对规则制定的不同态度和进路之争。
该书荣获2008年英国法学会“皮特?比尔克杰出法学成果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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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伊丽莎白?费雪：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文科学士、法学学士，牛津大学哲学博士。
现任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的环境法教授和法律系的大学讲师。
研究领域包括环境法、风险规制与行政法。
其多数著述探讨的是法律、行政与规制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且经常在比较维度上、在英国、美国、
澳大利亚、欧盟和世界贸易组织等法律文化中进行相关研究。
2007年出版《风险规制与行政宪政主义》，近来关注规制决策过程的跨学科性质所带来的问题。
曾获牛津大学2009年度教学奖、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度全国法律教师奖提名.
译者简介北京大学法学学士、硕士和博士。
现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
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有：行政法、宪法、国家赔偿、风险规制。
曾经出版《平衡论：一种行政法认知模式》（1999）、《公法变迁与合法性》（2010）、《国家赔偿
法：原理与案例》（2011）等专著，《美国行政法的重构》（2002）、《行政国的正当程序》（2005
）等译著，以及《因开放、反思而合法》等核心期刊论文四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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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世贸组织《SPS协定》第5条第1款司法理论存在的问题
 第六节 未来探索的方向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风险规制与行政宪政主义>>

 第七节 结语
第六章 欧盟的风险预防原则和行政宪政主义：一些疑难问题
 第一节 欧盟风险预防原则的情境化
 第二节 重叠、相互联系和行政一体化
 第三节 《通讯》发布之前的判例法
 第四节 《通讯》
 第五节 《通讯》以后的判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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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提证责任是指，在被要求担此责任的情况下，有义务表明存在充分的、足以提出某个事实
是否存在的争议点的证据。
说服责任，或称“法律责任”、“证明（probative）责任”，是指当事人有义务满足法律上关于某个
争议事实是否应当予以认定的要求。
 要求证明存在“威胁”，似乎是一种提证责任；而要求由希望进行开发的人承担的，似乎是一种说服
责任，因为没有什么办法证明行动是安全的。
若如此，证明责任的转移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
此外，认为风险预防原则转移证明责任的论述，没怎么讨论必须“证明”什么。
证明责任通常是用来认定历史性的事实，但是，在风险预防原则适用的场合，相关“事实”是对未来
事件以及对规制决策执行情况的预判。
在此情境中，法律上的证明责任是否有用，不是很清楚。
因为，从哲学的角度看，证明存在威胁的提证责任和证明行动安全的说服责任的履行都是不可能的。
 然而，最为重要的是，证明责任概念是与审判有关的，是在一个两极对抗情境中适用的。
证明责任的作用是分配提供证据的负担，分配在审判没有揭示事实真相情况下的错误风险。
此外，在审判情境中，“由当事人来决定他们（法官和陪审团）看谁、听谁、看什么以及听什么，而
不是决定他们如何根据证据进行评价和推理。
”正如甘兹（Ganz）所说： 司法程序是一个对抗程序。
法官是两造当事人之间的中立裁判者。
他不会步入竞技场之中。
当事人要讲出他们的故事和请求。
法官关注的是他们之间的争议点，而不是给一个特定问题找到最佳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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